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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卫生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

前言

　　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汇集了大量的成果，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
究和解决。《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围绕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刑事立
法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进行系统评价和实证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促进刑
事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
指南”、“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1.概念与罪名渊源　
　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3个单行刑法、7个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一系列规定，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罪名体系。截至本丛书出版，刑法已规定了444个罪名，其中涉及修改罪名40余个，新增罪
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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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害公共卫生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在写作中融入了对上述文件的制定背景和重点内容
的详细解读，并对如何适用文件提出了具体建议，从而直接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司法认定工作服
务，以期为广大公安民警、检察官、法官、律师全面掌握和深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机关就刑法适用问题出台的法律解释等各类法律文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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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项所称的“准许”，是指明知是甲类或者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甲类
或者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而雇用、聘用其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
扩散的工作，或者不对其采取调离工作等措施，允许其继续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
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例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将未经过健康检查的一名人员安排到本公司从事
食品加工，后发现此人患有严重的传染病，该负责人就涉嫌本罪。对于不知情而雇用或聘用上述人员
从事上述工作的，不能认定为本项的“准许”。　　所谓纵容，是指甲类或者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
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甲类或者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者主管人员明知是上述
三种人员违反规定从事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不仅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或制止，反而为其提供方便
或放纵其继续从事该工作。本项的“准许”与“纵容”二者属于择一的行为，只要具备其一即可构成
本罪，同时具备也只成立一罪。4.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的行为。　　这项规定相对于前三项的规定而言，是一个兜底性的规定，第二项的规定只是拒绝按
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行为，而
本项是指除此之外的所有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行为
。所谓预防、控制措施，是指卫生防疫机构根据预防、控制传染病的需要而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采取
的防治传染病产生或扩散的方法与措施。比如，《传染病防治法》第27条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体
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
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
强制消毒处理。”第39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
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
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
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
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
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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